
请求维护证券市场三公原则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函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是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广夏”）出资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于2010年9月16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银广夏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宁夏国资委主任黄宗信、副主任陈银生担任管理人小组组长、副组长。在过去的10个月中，管理人及银川中院在处理银广夏破产重整工作中刻意隐瞒重要信息，暗箱操作重整投票工作，违背了证券市场三公原则，严重侵害了银广夏全体出资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所致函。
正如贵所知悉的情况，银广夏的破产重整工作始于2010年9月。2011年6月29日，银广夏管理人所提出的重整计划草案被出资人否决之后，管理人没有与银广夏股东进行任何协商，而是在2011年7月5日将原重整计划草案要求全体股东在2011年7月20日重新表决。由于银广夏股东认为管理人制订的重整计划草案严重损害了银广夏股东的利益，隐瞒了大量涉及到重大投资决策的信息，对银广夏未来的经营计划含糊不清，侵害了股东的知情权，存在严重信息披露问题，因而在2011年7月20日的出资人会议上，银广夏股东再次否决了管理人提出的重整计划草案。
由于银广夏主要债权人对管理人所制订的重整计划草案中关于债权认定极为不满，债权人会议于2011年7月20日也否决了重整计划草案。至此，银广夏破产重整案件被四次出资人及债权人会议否决，成为了证券市场破产重整案件的第一例，毫无疑问，银广夏的破产重整工作已经陷入了僵局。

中小股东为了破解银广夏破产重整工作的僵局，分别于8月10日《国际商报》、9月9日《金融时报》两次发布信息，提出临时议案公开征集投票权并要求召开股东大会。截止目前，同意共同召开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持股数量已经超过5000万股。

公开信息显示，银广夏总股本686,133,996股，股东人数65452户，第一大股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持股24,944,668股，占总股本比例3.64%，前十大股合计持股47,885,154，占总股本比例6.98%。这样的股份结构表明银广夏目前股权极为分散。

中小股东同意提出临时议案并召集股东大会的持股数量远远超过第一大股东浙江长金的持股数量，甚至超过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数量。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达不到召开股东大会的法定数量，但不可否认我们已经是银广夏最大的股东，是银广夏破产重整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我们的持股数量已经满足提出临时议案的股份比例。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向贵所请求：

1、允许中小股东就本次征集投票权活动在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发布正式公告，向银广夏全体股东公开临时议案内容，供银广夏全体股东参考决策；

2、要求管理人以中小股东所提议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内容。

我们认为，交易所的信息披露平台应该是公开的，作为银广夏的出资人，我们有权利通过交易所的信息披露平台发布合法的信息，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是证券市场正常合法的行为，交易所不应该以任何理由限制中小股东的权利。

证券交易所的公告平台应该是为上市公司服务，不应该成为地方利益者的传话筒。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审核是交易所的基本义务，但在银广夏破产重整工作中，交易所相关工作人员放任管理人随意发布公告，对破产重整工作中的重要信息披露工作没有严格审查，相关工作人员缺乏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原则的基本常识。例如：
1、7月5日管理人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中刻意隐瞒了重整方的重大信息，重整计划草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公司未来的经营计划，缺乏对债权认定的基本资料，而贵所却准予其发布。

2、6月29日、7月20日会议中银广夏股东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宁东铁路的重要关联方应该回避表决，可是贵所在事后的公告审查中却没有对此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对管理人此种行径作出任何谴责。

3、7月20日管理人及银川中院在出资人会议现场允许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投票存在重大法律障碍，贵所虽然在会后向管理人发出了《关注函》，但却未对如此重大信息披露违规问题应予以公开谴责。

我们相信，中国证券市场经过二十年发展，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来，证监会、交易所把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工作提到了重要层面，相关领导在多种场合呼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对上市公司的参与权等等。但是，现在银广夏破产重整工作中却正上演着赤裸裸的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实。我们希望证监会、交易所所谓的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不仅仅是一种口号！

我们深刻认识到，由于《破产法》实施于2007年，与证券市场的衔接尚不健全。导致个别地方利益团体忽视上市公司属于公众类公司的特性，为了地方的利益侵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借上市公司的特殊资源解决地方经济问题。这种种情形如果不加以合理疏导，势必会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形成重大阻碍。地方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是相互促进，不应该以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来换取地方利益。银广夏绝不会是证券市场最后一家破产重整的公司，但银广夏破产重整工作的过程及结果必然会对证券市场以后的破产重整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银川中院、宁夏国资委、银广夏管理人合力演绎的银广夏破产重整闹剧，是对中国法制制度最大的伤害，是对中国证券市场二十多年来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的讽刺。
在全流通市场中，类似于银广夏目前的情况将会更多的出现，合理、合法的处理银广夏问题，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请求贵所维护证券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保护银广夏股东的合法权益。
银广夏中小股东维权委员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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